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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闫洪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锡安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赖锡安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11,067,954.18 1,739,023,376.06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0,644,286.44 1,325,751,208.84 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48,487.82 38,475,059.66 -466.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2,930,538.89 168,153,985.94 6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75,465.56 24,951,497.44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55,655.30 21,679,842.88 -27.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3.78 减少 1.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0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0 -2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3.79 2.98 增加 0.81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8,137,112.5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1,771,111.1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915,999.4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317.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790,730.70

合计 9,219,810.2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9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

态 数量

闫洪嘉 51,000,000 31.08 51,000,000 51,0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博强投资有限公司 21,250,000 12.95 21,250,000 21,25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8,500,000 5.18 8,500,000 8,500,000 无 国有法人
文菁华 6,066,621 3.70 6,066,621 6,066,621 冻结 6,066,621 境内自然

人
周悦 5,000,000 3.05 5,000,000 5,0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林文伟 5,000,000 3.05 5,000,000 5,000,000 质押 5,000,000 境内自然

人
新疆久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5,000,000 3.05 5,000,000 5,00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吴昊天 4,358,304 2.66 4,358,304 4,358,304 无 境内自然

人
徐沙 4,250,000 2.59 4,250,000 4,250,000 质押 4,250,000 境内自然

人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
原驰·明冠新材战略配售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102,200 2.50 4,102,200 4,102,20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王远淞 1,609,489 人民币普通股 1,609,48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1,087 人民币普通股 551,087
李明 480,527 人民币普通股 480,527
郑望 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
帅武强 282,431 人民币普通股 282,431
傅扬 281,090 人民币普通股 281,090
深圳市新基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00
徐时鹏 177,157 人民币普通股 177,157
施岳强 1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34,826 人民币普通股 134,8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闫洪嘉、上海博强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原驰?明冠新材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所成
立的专项资管计划。
3、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与期初比较，本期末：

项目 本期期末数（万元） 期初数（万元） 增减率（%）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5,531.32 64,993.49 -76.1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材

料、设备等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177.11 - 1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5,091.51 10,223.93 145.42 主要系本期末未到期解封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573.12 1,184.73 117.19 主要系本期末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991.53 4,541.76 53.94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5.82 817.07 -44.21 主要系本期末预付不需要安装设备

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 3,023.03 -66.92 主要系本期末对已贴现未到期（小银

行）的票据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23,154.52 12,703.78 82.26 主要系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合同负债 67.18 209.29 -67.90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04 27.65 -63.70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相应计提

的销项税减少所致。
3.1.2损益类指标与上年同期（2020年 1-3月）比较，本期：

项目 本期数（万元） 上年同期数（万元） 增减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27,293.05 16,815.40 62.31 主要系本期太阳能电池背板、太阳能电池封装

胶膜、铝塑膜产品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2,789.47 12,565.54 81.36 主要系本期太阳能电池背板、太阳能电池封装

胶膜、铝塑膜产品销售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946.60 578.40 63.66 主要系本期员工薪酬支出上升、媒体宣传费用

所致。
研发费用 1,035.44 500.64 106.82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5.64 -141.61 -39.52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818.51 382.28 114.11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87 80.06 -141.06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收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62 -166.80 -113.56 主要系本期期末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7.11 - 10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2.58 406.16 -35.35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及研发加计扣除增

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指标与上年同期（2020年 1-3月）比较，本期：

项目 本期数（万元） 上年同期数（万元） 增减率（%）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084.85 3,847.51 -466.08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245.21 -1,423.49 2,235.47 主要系投资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23.03 -1,043.08 93.95 主要系本期末对已贴现未到期

（小银行）的票据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闫洪嘉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5050 证券简称：福然德 公告编号：2021-019号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2020 年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然德”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344 号，
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根据《监管工作函》的要求，公司自收到函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上
海证券交易所并披露该《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内容，同时要求保荐机构对《监管工作函》中所有问题发
表意见，会计师对《监管工作函》中第 2、3、5问发表意见。 日前，公司已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相关问
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年审会计师”）对相关问题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年报显示，公司 2020年分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9.40 亿元、15.31 亿元、18.11 亿元和 24.06 亿元。 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为-3.69亿元、1.82亿元、-0.87亿元和 3.76亿元。 请补充说明：（1）结合行业发
展趋势、经营的季节性、订单完成情况，说明 2020年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远高于第一、二季度营业收
入的原因及合理性；（2）区分业务模式，并结合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与营业收入相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经营的季节性、订单完成情况，说明 2020 年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远高

于第一、二季度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1、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为中高端汽车、家电等行业企业或其配套厂商提供完整的钢材物流供应链服务，包括采购、

加工、仓储、套裁、包装、运输及配送等服务，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服务。 公司提供钢材物流供应链服务
的产品被用于中高端汽车及家电制造业等金属零部件的生产，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以汽车行业或其配
套厂为主。

2020年中国汽车全年销量为 2,531.10万辆，同比 2019 年整体下滑 1.78%，但 2020 年受新冠疫情
影响，整体行业变动趋势呈现明显季度递增现象，2019年至 2020年中国汽车分月销量数据如下图：

[注] 上表数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开信息整理
2、汽车行业经营的季节性
汽车行业整体受季节影响不大，通常第一季度春节促销销售占比略高，年底主机厂年度冲量会拉

高第四季度的整体销量，第四季度一般会是全年销量旺季，按季统计 2019 年至 2020 年销量数据如下
表：
年份 销量（万辆） 销量比例

第 1季度 第 2季度 第 3季度 第 4季度 第 1季度 第 2季度 第 3季度 第 4季度
2019年 636.9 594.9 605.2 739.9 24.72% 23.09% 23.49% 28.71%
2020年 369.0 658.4 686.3 817.4 14.58% 26.01% 27.11% 32.29%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汽车行业同比和环比销量降幅明显， 从第二季度开始
汽车行业出现逐季的销量增长。

3、公司订单的完成情况
公司 2020年全年销售订单 70.08 亿元、实际完成销售 66.89 亿元，全年订单完成率为 95.45%，分

季订单统计和销售收入金额如下表：
项目 第 1季度 第 2季度 第 3季度 第 4季度 小计
订单金额（万元） 107,955.79 158,399.96 203,528.52 230,918.11 700,802.38
公司销售金额（万元） 94,041.71 153,149.37 181,125.62 240,564.75 668,881.45
订单完成率 87.11% 96.69% 88.99% 104.18% 95.45%

2020年公司各季度的订单完成率出现一定的波动，第一季度订单完成率低于正常水平，主要原因
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当期客户配送订单延后执行，第三季度订单执行率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是七、八
月汽车销售未保持六月份的增长势力、客户订单实际履行率降低，第四季度订单执行率较高是汽车主
机厂年底冲量和客户年底备货所致。

4、2020年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远高于第一、二季度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公司销售收入与汽车行业销量分季统计分析如下表：

2020年度 第 1季度 第 2季度 第 3季度 第 4季度
公司销售收入（万元） 94,041.71 153,149.37 181,125.62 240,564.75
公司收入分季占比 14.06% 22.90% 27.08% 35.97%
汽车行业销量分季占比 14.58% 26.01% 27.11% 32.29%

从上表分析，公司 2020 年度销售收入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增幅较大与汽车行业全年走势基本
保持一致，公司第三季度销售占全年比例与汽车行业季度占比基本保持一致，第三季度未执行订单叠
加在第四季度、客户年底备货等因素导致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略高于汽车行业整体水平。

综上所述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经营的季节性、订单完成情况，公司 2020 年第三、四季度营业收
入远高于第一、二季度营业收入具有合理性。

（二）区分业务模式，并结合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与营业收入相
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分加工配送业务、非加工配送业务，加工配送类业务基本为终端客户，对
该类客户公司有一定期限的信用期；非加工配送业务如为终端用户，则采用与加工配送类业务相同信
用政策，对于非终端类客户主要采用无信用期或信用期较短的信用政策。 公司业务模式分类说明如下
表：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信用政策说明
加工配送 346,690.14 一至三个月的信用期
非加工配送 315,688.75 终端类客户同上， 非终端类客户以预付款或一个月以

内的信用期
来料加工及其他 6,118.24 一至三个月的信用期
其他收入 384.32 一至三个月的信用期
小计 668,881.45 -

2、公司 2020年前十大客户的信用政策

主要客户
2020年度 2019年度
信用政策（天） 结算方式 信用政策

（天） 结算方式
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90 电汇+汇票 90 电汇+汇票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30 电汇 30 电汇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90 汇票 90 汇票
杭州普络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 汇票 30 汇票
鞍钢蒂森克虏伯汽车钢有限公司 30 电汇 30 电汇
上海申盟科技有限公司[注] 0 电汇 0 电汇
江苏富陶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60 电汇+汇票 60 电汇+汇票
新程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90 电汇+汇票 90 电汇+汇票
无锡市振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90 电汇+汇票 90 电汇+汇票
上海找钢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电汇 30 电汇

[注] 上海申盟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预收账款结算
根据 2019年和 2020年公司信用政策与结算方式对比， 公司主要客户本期销售信用和结算政策

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与营业收入相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出现较大负数， 一是 2020年春节（2020 年 1 月 25

日）放假时间较长及公司在农历正月尽量避免催讨货款，二是每年第一季度汽车主机厂与其零部件配
套商进行价格调整谈判，在该价格调整达成一致前，汽车主机厂一般会以价格未定为由延付货款，会
导致汽车产业链在每年第一季度的整体收付延期。 同时 2020 年 2 月开始的新冠疫情，造成客户延付
到期货款较为明显，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出现较大负数。

在新冠疫情期初期，国家出台多项汽车产业的扶持政策、居民对公共交通担心引起的私家车交通
工具的需求增长，2020 年 4 月份汽车销量同比有所增长，5 月中旬后汽车行业上下游供需预期向好，
公司汽车板配送业务和经营情况好转，一季度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中春节放假、主机厂定价两个因
素影响基本消除，从而公司 2020年二季度经营性现金流由负转正。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值为-8,747.60万元，是因为第二季度行业预期增长导致客
户订单增长、 公司向钢厂支付订货款增加， 第三季度汽车销量没有保持当年第二季度的环比增长形
势，7 月份环比下滑、8 月份才基本恢复到 6 月份的销量， 公司客户要求的配送进度和付款都有所延
迟，从而导致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数。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值为 37,554.97万元， 得益于从 2020年 7 月份开始汽车行
业的持续增长、汽车行业年底冲量、社会整体资金面宽松，以及年底公司加大到期货款的催收力度，公
司 2020年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值数据明显好于前三季度。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销售信用和结算政策与以前年度相比未发生较大变化，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
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与营业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具有合理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人员，了解公司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2、执行收入穿行测试，评价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3、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汽车行业 2020年度按月度销售情况， 与公司分季度实际销售情况进行比

对，核查公司经营情况是否存在背离行业销售趋势的情况；
4、查阅年度审计的客户回函。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0 年第三、四季度营业收入远高于第一、二季度营业收入主要原因有①新冠肺炎疫情对

行业整体带来不利影响，下游汽车行业整体销量变动趋势呈现明显季度递增；②第四季度主机厂年度
销售冲量会拉高当季整体销量；③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游客户订单量和公司订单完成
金额亦整体呈现季度增长趋势。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下，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有明显变化，经营活动现金流与营业收入之间背离
的主要系年初公司与钢厂价格谈判需预付款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销售回款、公司预期行业复苏
于第三季度增加采购和年底主机厂冲量且公司催收款项等原因所致。

因此，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变动、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相背离具有合理性。
问题 2.
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 7.02亿元，占比为 10.49%。 前期，招股说明书披露 2017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分别为 10.5 亿元、9.9 亿元和 10.4 亿元， 占比分别为 20.15%、
17.71%和 19.05%。 请区分业务模式，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额及销售占比；
（2）前五大客户占比变化的原因，是否存在重大客户变更的情况。

一、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额及销售占比
公司的业务模式包括非加工配送、加工配送业务，其中：加工配送，是指公司根据下游客户订单进

行采购后，按照客户对产品的具体需求对原材料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然后进行销售；非加工配送，是
指客户对产品无加工需求，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采购后， 按照客户的使用需求将产品直接进行销
售。

2020年度前五大客户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排名 最终控制
方 公司名称 非加工配送 加工配送等 2020 年度收入

金额
占 2020年度
营 业 收 入 比
（%）

以前年度排
名情况

第一名
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
司 25,706.59 580.58 26,287.18 3.93

2017 年 度
前十大；
2018 年 度
第四名；
2019 年 度
第一名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3,526.97 228.26 3,755.23 0.56
上海宝钢高新技术零
部件有限公司 2,150.79 2,150.79 0.32
宝钢激光拼焊（武汉）
有限公司 702.00 182.94 884.93 0.13
宝钢激光拼焊（武汉）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50.92 33.32 284.23 0.04
长春宝钢钢材贸易有
限公司 0.06 0.06
西安宝钢钢材加工配
送有限公司 0.03 0.03

小 计 30,186.48 3,175.97 33,362.45 4.99

第二名 张文瑾

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
造有限公司 29,471.71 29,471.71 4.41

2017 年 度
前三十大；
2018 年 度
前十大；
2019 年 度
第二名

南京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129.30 129.30 0.02
嘉兴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77.92 77.92 0.01
湘潭屹丰模具制造有
限公司 77.09 77.09 0.01
湘潭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66.61 66.61 0.01
广州屹丰模具制造有
限公司 49.67 49.67 0.01
扬州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24.40 24.40
宁波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2.99 2.99
烟台屹丰汽车模具有
限公司 2.24 2.24
成都屹丰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0.65 0.65

小 计 29,902.58 29,902.58 4.47

第三名
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18,947.79 18,947.79 2.83 2019 年 度

前十大
小 计 18,947.79 18,947.79 2.83

第四名 顾灿兴

新程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1,106.46 12,363.46 13,469.92 2.01

2017 年 度
第二名；
2018 年 度
第三名；
2019 年 度
前十大

武汉新程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5.19 4,300.73 4,305.92 0.64
江苏新程（武汉）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68.22 68.22 0.01
广州市巨志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36.58 36.58 0.01

小 计 1,111.66 16,768.99 17,880.64 2.67

第五名

杭州市人
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

杭州普络飞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14,433.40 2,995.50 17,428.90 2.61 2017 年 度

前十大；
2018 年 度
前十大；
2019 年 度
第四名

杭州金松物产有限公
司 0.03 0.03

小 计 14,433.40 2,995.53 17,428.93 2.61
合 计 64,679.32 52,843.07 117,522.40 17.57

[注]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前五名客户销售额统计口径有误，按同一控制下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

额为 117,522.40万元、占比为 17.57%，前五大客户均为公司老客户。
（二）前五大客户占比变化的原因，是否存在重大客户变更的情况
根据本期及以前年度前五大客户分析， 除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庞源公

司”）外，其他客户均为以前年度销售金额排名较前的老客户，上海庞源公司亦是公司 2019 年度销售
前十大客户。

上海庞源公司为公司下游客户中属于钢构行业的重要客户。 公司近年开拓下游客户行业类别，积
极开拓除汽车行业外的其他行业的业务量。 上海庞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钢构行业客户中较为重要的销售对象之一，其销售增长具有合理性。

综上，公司 2020年度前五大客户均为公司以前年度重要客户，不存在重大客户变更的情况，本期
销售占比的变动均为客户自身需求导致的销售量变化，为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正常波动。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执行收入穿行测试，评价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取得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表，核查公司披露口径与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口径是否一致；
3、访谈公司财务总监和销售负责人员，了解公司全年销售情况变动情况；了解主要客户的合作关

系情况以及公司销售政策的变动情况；
4、查阅年度审计的主要客户的回函情况，确认公司收入真实性和准确性；
5、通过公开渠道核查客户股权控制关系，复核客户按同一控制口径披露是否完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2020年度， 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的口径的前五大客户分别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张文瑾控制的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等、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上海庞源
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顾灿兴控制的新程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等和杭州市国资委控制的杭州普络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 117,522.40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17.57%。

2020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及其销售占比未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年报披露数据系统计口径有误所
致，且该前五大客户在以前年度亦均为公司较为重要的客户，与公司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存
在重大客户变更的情况。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执行收入穿行测试，评价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取得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表，核查公司披露口径与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口径是否一致；
3、访谈公司财务总监和销售负责人员，了解公司全年销售情况变动情况；了解主要客户的合作关

系情况以及公司销售政策的变动情况；
4、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函证，确认公司收入真实性和准确性；
5、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及客户

签收单；
6、通过公开渠道核查客户股权控制关系，复核客户按同一控制口径披露是否完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2020年度， 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的口径的前五大客户分别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张文瑾控制的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等、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上海庞源
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顾灿兴控制的新程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等和杭州市国资委控制的杭州普络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 117,522.40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17.57%。

2020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及其销售占比未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年报披露数据系统计口径有误所
致，且该前五大客户在以前年度亦均为公司较为重要的客户，与公司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存
在重大客户变更的情况。

问题 3.
年报显示，公司 2020年“非加工配送”业务产生收入为 31.57 亿元，占总收入的 47.22%，毛利率为

3.06%。公司“非加工配送”业务是指客户对采购产品无加工需求，公司根据下游客户订单进行采购后，
按照客户的使用需求对产品直接进行配送的业务。 前期，招股说明书中显示公司对该业务按总额法确
认收入。 请公司结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从“控制”的角度分析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结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及非加工配送的业务实质，从“控制”的角度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

合理性
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

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
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
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
实和情况。

非加工配送，是指客户对产品无加工需求，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采购后，按照客户的使用需求
将产品直接进行销售。 为公司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相应的钢铁物流供应链服务，但其业务开展是
通过对商品的购销交易实现价值增值，其业务实质为商品销售业务而非提供劳务。

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与公司实际业务情况相符，具体分析如下：
判断依据 公司实际业务情况 是否符合准则中

总额法确认条件
1)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
要责任

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公司需按照客户采购
订单所需产品的数量，将采购合格的产品及时交予客户
并经对方验收确认

公司为首要义务人，负责
向客户提供销售商品并
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2)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
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对于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公司与供应商
的采购合同约定， 原材料在运抵公司仓库并验收入库
时，控制权转移给公司，此时材料毁损和价格变动的风
险由公司承担。 对于公司销售给客户的产品，公司在与
客户的销售合同中约定，在产品交予客户并经验收确认
后，控制权即转移给客户，此时产品毁损和价格变动的风
险由客户承担

公司在商品交付前，相关
控制权属于公司，商品交
付后，相关控制权归属于
客户，因此公司承担了商
品交付前存货的风险

3)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
的价格

客户在询价选择产品的提供方时，公司按照成本加成法
对客户询价的产品进行报价，以获取行业正常的利润水
平

公司能自主决定所交易
的商品的价格

4)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对于公司向客户销售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公司通过向供
应商询价-供应商报价-综合考虑择优选择最佳供应商
的方式确定原材料供应商。 客户在询价选择产品的提供
方时，公司按照成本加成法对公司询价的产品进行报价，
以获取行业正常的利润水平，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公司有权自主选择供应
商及客户以履行合同并
承担价格变动风险

信用风险包括违约风险、市场风险、收入风险、购买力风
险等四项，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公司在购销
业务中，承担了市场行情的涨跌、收入、违约等风险

公司在购销业务中，承担
了市场行情的涨跌 、收
入、违约等风险

综上，公司的非加工配送业务实质为销售商品业务而非代理销售业务，与客户的购销符合总额法
的判断标准， 公司的非加工配送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与业务实质相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财务部门、采购部门、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非加工配送业务的模

式和流程；
2、查阅了新收入准则中有关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判断标准，并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比对；
3、检查主要的销售合同，识别与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相关的条款，评价收入确认政策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检查采购和销售活动对应会计凭证后所附单据，证实相关单据与具体业务情况是否相符；
5、查阅年度审计客户回函，从外部证据方面证实公司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的非加工配送业务实质为销售商品业务而非代理销售业务，该业务模式下，公司承担了向客

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承担了商品交付前的存货风险，公司能够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有权自主选择供应商及客户， 同时也承担了市场行情涨跌导致的商品价格变动的和货款回收违
约等风险。

因此，结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以及从“控制”的角度分析，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与业务实质相
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财务部门、采购部门、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非加工配送业务的模

式和流程；
2、查阅了新收入准则中有关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判断标准，并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比对；
3、检查主要的销售合同，识别与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相关的条款，评价收入确认政策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检查采购和销售活动对应会计凭证后所附单据，证实相关单据与具体业务情况是否相符；
5、向客户发函询证各类收入金额，从外部证据方面证实公司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的非加工配送业务实质为销售商品业务而非代理销售业务，该业务模式下，公司承担了向客

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承担了商品交付前的存货风险，公司能够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有权自主选择供应商及客户， 同时也承担了市场行情涨跌导致的商品价格变动的和货款回收违
约等风险。

因此，结合新收入准则的规定以及从“控制”的角度分析，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与业务实质相
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4.
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为 9.23亿元，占总资产的 16.94%，同比上升 52%。 应付款项 21.77亿元，

占总资产的 39.97%，其中应付票据为 20.33 亿元，同比上升 47.52%，应付账款为 1.44 亿元，同比上升
38.36%。 请区分业务模式，补充说明：（1）与主要供应商的结算方式；（2）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均占比较
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结算方式
公司业务模式以加工配送、非加工配送为主，两种业务模式下的采购模式以及采购结算政策均无

差异，主要供应商基本为钢厂，向供应商采购结算模式以全额预付承兑汇票款为主。
公司前十大供应商的货款结算政策如下：

主要供应商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上海本钢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 转账支付或者承

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 转账支付或者承
兑汇票支付

鞍钢蒂森克虏伯汽车钢有限公司 一般发货前付款；电汇为主，汇票
为辅

一般发货前付款；电汇为主，汇票
为辅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承兑汇票支付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现款现货；电汇结算 现款现货；电汇结算
上海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成都宝钢西部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 转账支付或者

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 转账支付或者承
兑汇票支付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一般全额预付款；承兑汇票支付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货款结算政策两期一致。
（二）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均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本期预付款项、应付款项、采购总额、资产总额期末账面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增长率(%)/百分比变化(%)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92,259.17 60,698.73 52.00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203,332.00 137,835.00 47.52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4,359.94 10,378.37 38.36
应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 217,691.94 148,213.37 46.88
采购总额 654,196.17 482,357.69 35.62
资产总额 544,717.70 381,826.21 42.66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占采购总额
比（%） 14.10 12.58 1.52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占采购总额
比（%） 31.08 28.58 2.50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占资产总额
比（%） 16.94 15.90 1.04
应付款项期末余额占资产总额
比（%） 39.97 38.82 1.15

[注]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均占比较高的原因分析
公司预付款项主要为支付上游钢厂钢材款。 根据公司前十大供应商的货款结算政策，公司采购以

全额预付承兑汇票为主，因此向钢厂支付汇票时会同时增加预付款项及应付票据，公司一般在交货月
前一至两个月付款，预付款项余额接近两个月的采购金额。 因此，预付款项占资产总额比例较高以及
应付款项（含应付票据）占资产总额比例较高具有合理性。

2020年末预付款项余额较上年末增幅较大， 主要原因为：1）2020 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销售
收入及订单增长带来的采购及采购订单同步增长；2）为客户保供而准备的安全库存需求增长，导致向
上游供应商订货增长。 采购额的增长导致公司年末预付款项余额较上年末增幅较大。

2020 年应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21.77 亿， 其中 20.33 亿为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占应付款项总额为
93.40%。 应付票据增长的原因与预付款项增长原因一致。

2020年应付款项中应付账款为 1.44亿，占应付款项总额为 6.6%，应付账款主要为应付运费、市场
临时采购款等，付款时间一般为采购或销售发生月后一至两个月付款。2020年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 38.36%，主要原因为 2020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销售收入、订单、采购额较去年同期增
长较多，导致应付物流公司运费、市场临时采购款等同步增长。

综上，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均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为 2020 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收入及订单
增长带来的采购及采购订单增长及备货需求增加所致，具有合理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 2020年度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供货合同，对比 2020 年和 2019 年度公司与主要供

应商之间的采购、结算政策；
2、查阅年度审计的供应商回函；
3、查阅公司 2020年末预付款项和应付款项科目明细。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0年度与主要供应商的结算方式与 2019年均未发生变化， 前十大供应商中除欧冶云商

股份有限公司外，公司以全额预付承兑汇票为主，以转账、电汇为辅；公司与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结
算方式为现款现货，电汇结算。

预付款项、应付款项均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为 2020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收入及订单增长带
来的采购及采购订单增长及备货需求增加所致，具有合理性。

问题 5.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委托理财包括银行理财产品 2.71 亿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0.55 亿元、银行

结构性存款 0.44亿元。 公司将银行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保本型理财和结构性存款计入“其
他非流动资产”。 请结合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况，补充说明对应金融资产分类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期末未赎回的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受托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赎回本金

产品说明书
载明的
类型

公司财务报表分
类 本金及收益相关条款

银行理财-“金钥匙?
安心快线”天天利滚
利第 2 期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中国农业银
行 27,100.00 非保本

浮动收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金保证： 本理财产品不提供本
金担保；
日年化收益率： 指本理财产品最
近七日（含节假日）之内的产品单
位净值所折算的产品年化收益
率。

结构性存款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5,500.00 保本

浮动收益 其他流动资产

本金及收益： 北京银行向存款人
提供本金完全保障， 根据本说明
书的相关约定， 按照挂钩标的的
价格表现，向存款人支付收益。 预
期年化到期收益率 1.35%-3.1%。
本存款所指 Libor 价格为三个月
Libor 美 元 利 率 价 格 。 当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发布的
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价格在（-
1.8%~2.8%）时为 3.1%，不在此区
间范围内时为 1.35%。

金益求金 120天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400.00 保本

固定收益 其他流动资产

是否保本：是
约定收益率：3.2%， 兑付价格：按
收益凭证面值加到期收益进行兑
付，到期收益=约定收益率×面值×
产品期限÷年度计息天数。

合 计 37,000.00
（二）对应金融资产分类的合理性
1、银行理财———“金钥匙?安心快线”天天利滚利第 2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根据银行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载明，该理财产品不提供本金担保，且未明确约定的收益率，公

司可随时进行理财产品购买赎回，无持有期限规定，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以下简称 SPPI）无法确定，即
合同现金流量不能通过 SPPI 测试， 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财务报表上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2、结构性存款
根据对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条款分析，公司购买的结构性存款首先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即公司

本身未承担风险。 其次，根据对 2020 年度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价格的核查，最低为 0.20%，最高位
1.90%，预计极不可能处于目标区域范围之外，即可确定该结构性存款实质上利率固定为 3.1%，与标
的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价格实际波动实质不相关，且期限固定，不可提前赎回。 公司管理该结构性存
款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且该结构性存款的实质为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即合同现金流量可以通过 SPPI 测试，应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财务报表上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

另一方面，截至 2021年 3月 15日，该结构性存款已到期，收回本金及获得利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赎回本金 实际收益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年化收益率

结构性存款 5,500.00 42.51 2020.12.14 2021.3.15 3.1%

结合期后赎回情况，实际获得投资收益对应年化收益率为 3.1%，公司将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并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合理。

3、金益求金 120天
根据国信证券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载明，该理财产品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按说明书中约定的

收益率计算收益，且期限固定，不可提前赎回。 公司管理该理财产品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
量为目标且该理财产品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
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即合同现金流量可以通过 SPPI 测试，应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期末持有的理财产品明细及相关产品说明书，针对理财产品相关条款进行分析，复核

公司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查询公开信息，检查历史上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价格的波动区间，判断其波动至目标区域范

围之外的可能性；
3、根据合同条款约定，测算投资收益结果，并与实际收到的投资收益比对，检查实际投资收益与

产品说明书或合同所载是否存在差异；
4、查阅年度审计中关于期末理财产品余额的函证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持有的非保本浮动收益银行理财产品不提供本金担保，无固定收益率，可随时赎回提现，无

持有期限规定，持有该产品的合同现金流量无法确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

公司持有的结构性存款提供本金保障，约定持有期限且不可提前赎回，收益率虽在一定情况下与
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相关联， 但是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处于极端情况致使结构性存款收益率发生
变化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公司持有该结构性存款的实质为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
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将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并列示为其
他流动资产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按说明书中约定的收益率计算收益，且期限固定，
不可提前赎回，持有该保本理财产品的实质为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符合对应理财产品实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因此，公司将 2020 年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保本型理财和结构性存款计
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具有合理性。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期末持有的理财产品明细及相关产品说明书，针对理财产品相关条款进行分析，复核

公司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查询公开信息，检查历史上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价格的波动区间，判断其波动处于目标区域

范围之外的可能性；
3、根据合同条款约定测算投资收益，并与实际收到的投资收益比对，检查实际投资收益是否与产

品说明书或合同所载是否存在差异；
4、现场检查网银中理财产品账户期末的未赎回份额，并对期末理财产品余额进行函证确认。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持有的非保本浮动收益银行理财产品不提供本金担保，无固定收益率，可随时赎回提现，无

持有期限规定，持有该产品的合同现金流量无法确定，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

公司持有的结构性存款提供本金保障，约定持有期限且不可提前赎回，收益率虽在一定情况下与
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相关联， 但是三个月 Libor 美元利率处于极端情况致使结构性存款收益率发生
变化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公司持有该结构性存款的实质为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
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将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并列示为其
他流动资产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按说明书中约定的收益率计算收益，且期限固定，
不可提前赎回，持有该保本理财产品的实质为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符合对应理财产品实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因此，公司将 2020 年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保本型理财和结构性存款计
入其他流动资产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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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88365 公司简称：光云科技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谭光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凯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双文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47,185,058.32 1,299,369,906.64 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27,812,368.12 1,132,628,610.73 -0.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18,948.52 10,030,244.12 -256.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998,219.04 103,649,526.42 2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02,529.02 16,830,940.03 -1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372,802.13 12,049,596.24 -20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56 2.30 减少 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0.02 0.05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0.02 0.05 -14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27.40 22.84 增加 4.5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3,363.0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538,584.1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71,148.70 理财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3.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577.50
所得税影响额 -900,041.43
合计 6,070,273.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股 份 状

态 数量

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 154,320,840 38.48 154,320,840 154,320,84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宁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112,500 11.25 45,112,500 45,112,500 无 0 其他

谭光华 43,632,810 10.88 43,632,810 43,632,81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杭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2,733,630 8.16 32,733,630 32,733,630 无 0 其他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7,684,100 4.41 17,684,100 17,684,100 无 0 其他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323,200 4.32 17,323,200 17,323,2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杭州华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590,880 3.89 15,590,880 15,590,880 无 0 其他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780,390 2.44 9,780,390 9,780,390 无 0 其他

晋州市奋钧商贸有限公司 4,655,610 1.16 4,655,610 4,655,61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深圳市福田赛富动势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9,000 0.90 3,609,000 3,609,00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林东升 402,914 人民币普通股 402,914
王全刚 363,752 人民币普通股 363,75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
周春宝 266,371 人民币普通股 266,371
李建春 205,352 人民币普通股 205,352
贾秋英 197,973 人民币普通股 197,973
陈小敏 175,026 人民币普通股 175,026
法国兴业银行 163,047 人民币普通股 163,047
徐增栋 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
黄琴飞 140,002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谭光华系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谭光华系杭
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3、谭
光华系杭州华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4、公司未知流
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0,436,677.41 451,707,937.89 -79.98%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期末
未到期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5,031,104.00 385,210,958.90 49.28%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存货 11,685,288.32 7,245,296.94 61.28% 主要系硬件产品备货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58,080,817.59 173,236,000.00 48.98%

主要系投资的上海胤元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上海财妙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本报告期完
成工商变更， 转入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所致

商誉 151,226,600.35 39,414,260.47 283.68% 主要系收购杭州深绘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67,639.87 34,700,000.00 -80.78%
主要系上海胤元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等股权投资预付款转入长
期股权投资核算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 15,000,000.00 -86.67% 主要系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合同负债 93,314,404.02 67,754,756.40 37.72% 主要系合同框架内预收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36,702,549.72 1,962,632.42 1770.07%
主要系收购杭州深绘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款项未到支付节
点所致

利润表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41,001,989.79 17,390,962.05 135.77% 主要系销售团队人员和其薪资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35,300.07 164,213.94 -365.08% 主要系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差异
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781,895.58 207,451.93 276.90% 本期金额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
助和进项税加计扣除金额

投资收益 2,271,148.70 5,511,678.44 -58.79%
主要系理财到期周期存在差异，
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较上期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63,818.54 600,162.18 527.1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上期所有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50,423.39 407,396.83 -284.20%
主要系核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下
降以及部分公司享受高新技术
企业税率导致税率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02,529.02 16,830,940.03 -137.4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大商家 SaaS产
品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增长较
多，相关投入将对公司营收规模
的持续增长起到关键作用。

现金流量表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18,948.52 10,030,244.12 -256.72%

主要系本期营销渠道、研发投入
增加以及硬件打印机备货款项
支付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9,709,858.41 43,060,452.64 -865.69%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付

投资款项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132,852.31 14,988,383.56 -234.32%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第二季度公司为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用户产品体验、完善公司整体产业布局，将持续对研发和市

场营销进行投入，相应投入产生的效益将逐期兑现。
因此，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

幅度变动。 以上为基于当前形势下做出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
请以届时发布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名称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光华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2021-042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周五）15：00-16：00
● 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 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6日 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vland@vlandgroup.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 2020 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15:00-16:00 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一、 本次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线上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0 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说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周五）15：00-16：00
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陈刚先生，董事会秘书姜勇先生，财务总监乔丕远先生，保荐代表人孙喜运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 6日 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邮箱 vland@vlandgroup.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 2021 年5 月 7 日 15:00-16:00 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

net），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88978071
电子邮箱：vland@vlandgroup.com
六、其他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